天津某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未经

批准在河道内固定船只、修建水上设施案


行政机关：天津市水务局

当事人：天津某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一、案例名称
    未经批准在河道内固定船只、修建水上设施行政处罚案
二、简要案情

2023年11月6日，市水务局接到违法行为案件线索，位于大清河左堤13+800公里处河滩地内有固定船只、修建水上设施行为。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后认定，系天津某富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，未经批准在河道内固定船只、修建水上设施。现场勘查船只二十四艘，其中大型船只四艘（每艘长18米、宽6米），小型船只二十艘（每艘长8米宽3米），用于修建民宿。

三、法律适用
该行为违反了《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，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；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还需经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的，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：……（二）在河道内固定船只、修建水上设施；……。

《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第四项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、采取补救措施外，可以并处警告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；对有关责任人员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……（四）未经批准在河道内固定船只、修建水上设施；……。

四、决定结果
市水务局经集体讨论，决定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的行政处罚。执法人员于2024年4月9日，向该公司留置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收罚款。该公司不服，于2024年5 月21日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2024年7月25日，天津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，维持天津市水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该公司仍不服，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因该公司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，又未提出缓交、减交、免交申请，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8日作出撤诉处理的裁定结果。市水务局于2024年10月11日向该公司下达《履行义务催告书》。2025年2月5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出具行政裁定书，对天津市水务局做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准予强制执行。随后，天津市水务局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2025年7月10日，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出具执行结案通知书。2025年8月15日，经执法人员现场复查确认，该公司已将在河道内固定船只、修建水上设施移除。
五、说明理由

（一）对证据采信理由的说明

本案在水行政执法过程中，严格遵循“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”原则，对收集的各类证据依法审查、全面分析、综合判断，确保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，具体采信理由如下： 

本案的《现场检查记录》《调查笔录》《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》《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决定书》等书证，均由执法人员依法制作，当事人（或委托人）签字确认，制作程序符合《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规定，内容客观反映了当事人未经批准在河道内固定船只、修建水上设施的违法事实的时间、地点、行为方式及危害后果。本案中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现场执法视频、微信聊天记录等视听资料及电子数据，均通过合法途径收集，未经过剪辑、篡改，能够完整还原执法现场及当事人违法过程，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，与案件核心事实直接关联，不存在伪造、篡改情形，依法予以采信。

综上，本案所有采信的证据均符合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法定要求，各类证据之间相互关联、相互印证，不存在孤证情形，足以认定当事人存在水事违法行为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提供了坚实的事实依据。

（二）对依据选择理由的说明

    本案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，严格遵循上位法优先、特别法适用、程序与实体并重原则，精准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行政处罚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行政强制法》）及《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实现事实认定准确、法律适用恰当、程序合法规范、执行落地见效，法律适用情况说明如下。 

    1.实体合法：违法事实认定有《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》明确禁止性规定支撑，处罚幅度符合法定裁量标准；

    2.程序正当：从调查取证到强制执行，每一步均有《行政处罚法》程序条款依据，充分尊重当事人权利；

    3.执行有力：依托《行政处罚法》《行政强制法》规定，破解“处罚难落地、整改不到位”难题，实现“查处一案、规范一域”；

    4.效果统一：既维护河道管理秩序与公共安全，又引导企业树立依法用河、合规经营意识，为同类水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提供了法律适用精准、程序规范完整、执行落地见效的鲜活范例。

   （三）对决定裁量理由的说明
本案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严格遵循合法、公正、过罚相当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》及《天津市水行政执法裁量基准》相关规定，综合考量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危害后果及当事人整改态度等因素，依法合理确定处罚种类与幅度，具体裁量理由如下。

1.实体依据：《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，有未经批准在河道内固定船只、修建水上设施的违法行为的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、采取补救措施外，可以并处警告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2.程序与原则依据：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四条，明确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法行使裁量权。

3.裁量基准依据：按照《天津市水行政处罚裁量执行标准》规定，结合本案具体案情，应适用一般基准裁量对违法当事人做出处罚。
六、典型意义

一是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扛起河湖生态保护政治责任。本案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坚决贯彻落实全面加强河湖管理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把维护河道行洪安全、水生态安全、水环境安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，为筑牢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。

二是坚守人民立场，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与公共安全。河道是行洪排涝、生态涵养、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。本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通过严格执法、依法处罚、强制履行、督促整改，及时消除河道安全隐患，恢复河道自然形态与行洪功能，保障了汛期安全和生态安全，切实把维护群众利益贯穿执法全过程，彰显了水行政执法的人民性、公益性和权威性。

三是坚持宽严相济，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。本案在严格执法的同时，注重法理情统一，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。在案件办理中，依法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，耐心释法说理，引导企业认识违法危害、主动履行法定义务。

四是强化典型示范，充分发挥以案释法、以案促改作用。本案是一起程序完整、证据确凿、适用法律准确、执行到位的水行政执法典型案例，具有鲜明的示范价值，彰显了水行政执法的刚性与执行力。

五是突出指导价值，有力提升水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。本案对基层水行政执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执法人员注重现场勘验、书证收集、视听资料固定、当事人陈述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，确保案件“事实清、证据足、定性准”，推动水行政执法与行政复议、司法执行有效衔接，形成执法、执行、整改闭环管理，提升水行政执法公信力与权威性。 

综上，本案通过严格执法、公正执法、文明执法、规范执法，实现了政治效果、法治效果、社会效果、生态效果有机统一，既有力震慑了河道管理领域违法行为，又为基层水行政执法提供了鲜活范例，对推动河湖管理法治化、规范化、长效化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。
